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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亞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落實個人資料之保護及管理，確保本校各項業務之執行符合「個

人資料保護法」、「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私立專科以上學校及私立學術研究機構個人資

料檔案安全維護實施辦法」及相關法令法規之要求，特訂定個人資料保護管理政策。 

貳、 管理目標 

本校應個資保護管理需要，訂定管理目標如下： 

一、 蒐集、處理、利用個人資料僅限於合法目的及公務用途。 

二、 維護本校的個人資料檔案。 

三、 尊重個資法保護資料當事人之權益。 

四、 保護個人資料安全。 

五、 賦予教職員工個人資料保護相關責任。 

六、 每年定期辦理個人資料保護宣導教育訓練，提升同仁個人資料保護安全意識。 

參、 適用範圍 

本政策適用範圍為執行本校公務過程中所產生或經手之書面、電子個人資料。 

肆、 權責 

一、 設置「資訊安全暨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委員會」並建置「亞洲大學資訊安全暨個人資料保護

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負責監察本校個人資料之管理，確保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 

二、 各單位依據「當事人權利管理程序書」設置「個資連絡窗口」，負責輔佐各單位個人資料日

常管理與法令遵循，由各單位主管負責監督及管理。 

伍、 修訂 

一、 本校之個人資料保護管理政策，每年定期或因時勢變遷或法令修正等事由，予以適當評

估、修訂，並陳資訊安全暨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委員會後，公告實施。 

為落實管理審查機制，本校每年定期召開安全委員會議，並確實討論下列議題： 

1. 來自 PIMS 使用者之回饋。 

2. 由組織人員所辨識及提升之風險。 

3. 稽核結果。 

4. 程序審查及紀錄。 

5. 來自主管機關評估後之正式要求。 

6. 抱怨事件的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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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已發生之資安事故及資料外洩事件。 

8. 控制措施持續改進之有效性評量。 

二、 本校個人資料保護及管理決議事項應納入資訊安全暨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委員會報告，涉及

重大決議之會議紀錄應提報主管機關（教育部）及利害關係人，如有任何回饋事項，將列

入下次委員會議之討論議題。 

陸、 施行 

本政策經資訊安全暨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